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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财政局文件 

泉财法〔2024〕16 号 
 

 

 

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

“互联网 +监管”工作的通知 
 

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 

2021 年以来，国办对各省、市“互联网 +监管”工作开展情

况进行考核评估。市审改办牵头组织对全市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

运行情况及工作进行综合统计分析，并就有关情况进行通报。2023

年 12月 27日，市审改办通报《市直部门“互联网+监管”指标进

展表》，市财政局“监管事项未认领情况”指标为“0”，“本地区

检查实施清单编制率”指标为“100%”，但在开展实际应用方面仍

存在较明显的短板，如市财政局“监管行为覆盖情况”指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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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55.56%”，主项覆盖率未达到规定 80%以上；“移动监管率”指

标为“0”，大部分执法科室至今仍未运用“闽政通办公”APP“移

动监管”小程序开展日常行政检查和简易处罚数据录入。为做好

市财政局“互联网+监管”相关指标优化提升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监管责任 

2021 年，法规政研科已按照上级财政部门发布的事项监管层

级在“互联网+监管”平台全面认领属于市财政局及下级的监管事

项（包括主项及子项）。请采购办、监督检查分局、行政审核审批

科以及行政政法科、企业科等有监督检查权的执法科室按照各自

职责全面承接好行政检查、处罚执法业务开展及相关数据登记录

入工作。具体责任分解如下表。 

主项编码 主项名称 监管责任科室 

00130001★ 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业情况的监管 采购办 

00130002★ 对评估行业的监管 监督检查分局 

00130007★ 对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的监管 
行政政法科牵头会

同各支出科室 

00130010★ 
对中介机构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审批事

项的监管 
行政审核审批科 

00130015★ 对金融企业资产财务管理工作的监管 企业科 

00130016★ 
对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公司、企业、事

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 

监督检查分局牵头

会同各支出科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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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30006 

对供应商有违反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

条规定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、采

取不正当手段诋毁、排挤其他供应商、与

采购人、其他供应商或者代理机构恶意串

通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

采购办 

35130007 对供应商的政府采购违法行为的监管 采购办 

35130025 对采购人的政府采购违法行为的监管 采购办 

35130033★ 对会计师事务所设立的监管 行政审核审批科 

35130235★ 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监管 监督检查分局 

35130236 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监管 监督检查分局 

35130239★ 对资产评估机构的监管 监督检查分局 

监管事项检查实施清单及检查工作开展标准详见附件 1。 

二、规范平台使用 

1.动态调整完善监管事项检查实施清单。法规政研科牵头会

同相关执法科室根据法律法规调整等情况，在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

系统动态调整完善检查依据等要素，确保行政检查职权合法，行

政检查主体合格。检查内容必须和检查依据中的表述或者权责清

单保持一致，不得擅自增减检查（执法）权限。 

2.完善检查执法人员数据库。已取得执法证的人员，必须作

为“检查执法人员”全面纳入检查执法人员数据库管理；未考取

执法证的正式编制人员，必须作为“检查人员”纳入检查执法人

员数据库管理。法规政研科牵头会同人事科、相关执法科室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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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现有本单位检查执法人员信息。 

3.推动运用“移动监管”小程序。除“闽执法”平台运用外，

各执法科室要督促本科室执法检查人员、检查人员下载“闽政通

办公”APP，确保本科室所有执法检查人员、检查人员在省“互联

网+监管”“移动监管”小程序及时、完整录入日常行政检查和简

易处罚数据，提高“移动监管率”指标。操作手册见附件 2。 

4.对已经实行“审批改备案、告知承诺制”的事项，省“互

联网+监管”已完成“审管联动”要素配置，实现“互联网+监管”

系统主动接收相关政务服务办件信息，并按配置比例开展监管。

行政审核审批科也要参照本通知规定开展监管。 

三、规范监管流程 

1.认真制定检查计划。按照一个监管事项制定一个检查计划

的原则，各执法科室要根据上级财政部门部署或结合本机关执法

工作实际，在年初对本科室承接（或牵头承接）的监管事项制定

检查计划，经认真审核后再组织实施，并实现一个检查行为一个

案卷归档管理，确保市财政局每一项监管事项当年度均有监管行

为发生，确保“监管行为覆盖情况”（主项覆盖率）指标提高至

80%”。 

2.规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流程。除特殊行业、重点领

域外，原则上所有日常涉企行政检查都应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方式进行。各执法科室要严格按照《泉州市财政局关于修订“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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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随机抽查工作细则的通知》

（泉财法〔2022〕57号）规定，制定年度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计

划，并根据计划安排规范开展“双随机”抽查，要在平台上完成

抽查任务制定、派发、抽查结果录入等全部流程。 

3.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。在财政涉企执法检查中，各执法

科室要依据企业信用情况，依据国家统一标准，将随机抽查的比

例频次，被抽查概率与抽查对象的信用等级、风险程度挂钩，对

信用较好、风险较低的可适当减少抽查频次。对有不良信用记录、

风险高的加大抽查力度。抽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、“信用中国（泉州）”网站、省“互联网＋监管”系统等平台

进行公示。 

4.及时录入监管行为数据。监管行为发生后的 3个工作日内

完成日常监管数据录入。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开展监管

的事项应制定年度计划后录入结果。通过信用监管、重点监管等

方式开展监管的事项通过日常巡查录入。行政处罚数据可直接录

入。及时公示抽查结果及处理情况，确保监管行为数据及时录入。 

5.加强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运行月报监控。事中事后监管

工作是优化营商环境，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，各执

法科室要高度重视，全面贯彻落实和强化监管责任，细化实化监

管措施，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秩序。法规政研科将按照市审改办统

一部署要求，加强对“互联网+监管”工作的跟踪督促，请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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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科室于每月 28日前填报月报表（格式见附件 3）报送法规政

研科汇总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。 

 

附件：1.泉州市财政局监管事项检查实施清单及检查工作开 

展标准 

2.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小程序操作手册 

3.执法科室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运行月报表 

 

 

    泉州市财政局 

 2024 年 1月 2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泉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月 24日印发 
 

 




